
臺北市 115學年度國民中學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

書面審查結果公告（美術類、舞蹈類） 

一、經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，競賽表現優異書面審查通

過之名單如下： 

（一）國中美術類 

1157009 廖○妤 1157092 廖○涵 1157107 楊○璐   

以上共計 3名。 

 

（二）國中舞蹈類：無人報名 

 

 

二、鑑定基準：依「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」及臺北市鑑輔會設置之

「臺北市藝才資優鑑定工作小組」會議決議辦理。經專家學者、指導教師

或家長觀察推薦，及檢附藝術才能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，

並符合競賽表現優異基準：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

全國性各類別競賽表現特別優異，獲個人組前三等獎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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